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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2014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单独考试简章

作者：| 发布日期：2013-10-09

为适应国防建设需要和企事业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培养更多高层次优秀人才，2014年

我校面向与我校签订省校合作协议或人才培养协议的相关单位招收单独考试硕士研究生

（以下简称单考考生），报考条件须符合教育部文件要求，报考专业限理学、工学及工商

管理专业，考试科目详见我校2014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版权所有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编：100081 Email：
grd@bit.edu.cn



一、报考条件 

1. 考生应是已与我校签订省校合作协议或人才培养协议的相关系统内的在职人员。 

2. 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连续工作4年或4年以上，业务优

秀，已发表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经本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工作2年或2年以上，业务优秀，经本

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 

3.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4．工作单位与人事档案所在单位一致。 

 

二、报名 

1. 201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实行网上提交报考信息、交费和现场信息确认、照相相

结合的方式，报考考生必须在教育部规定的报名时间（2013年10月10日-31日）登录指定

的网站（http://yz.chsi.cn/）进行报名、交费，并在2013年11月10日-14日内凭报名号

到我校进行信息确认、照相。 

2. 考生在进行信息确认和照相时，须携带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专家推荐信

和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 

3. 网上报名时须按照规定选择北京理工大学报名点。 

4. 考生须认真核对网上提交的报名信息并牢记网上报名生成的报名号和密码，如因提

交信息有误产生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5.2014年在报名阶段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未通过网上学历

（学籍）校验且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报告的考生，将影响

考试。①考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

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②正式报名提交报名信息三天

内，研招网将反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③未通过学历

（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

交报考点核验，在2013年11月15日前未能提交的，将不能参加考试。 

三、考试 

1. 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初试时间为2014年1月4日-5日，地点为北京理工大学；复

试时间、地点、科目及方式由我校自定，在复试前通过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站公布。 

2. 单独考试初试的考试科目均由我校自行组织命题，考生网上报名时只需按照系统设

置选择相应的科目，网上报名结束后由研招办统一对统考科目代码进行替换。 

3.考生须在3月中下旬登录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站查询复试的有关信息及安排，并在

复试前通过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站打印报考登记表，此表需在复试时交给报考

学院。 

4.参加复试时，考生需携带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及个人有效身份证明接受资格审

查，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被取消复试资格。复试成绩实行百分制，复试成绩不及格的

考生不予录取。 

四、体格检查 

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

作指导意见》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时间、地点、要求在复试前见我校研究生招生信

息网通知。 

五、录取 

学校根据考生的初试成绩、复试成绩、思想政治表现、健康状况确定是否录取，拟录

取的考生要在录取前由原单位与我校签订培养协议。单考考生人事档案不转入我校，毕业

后须回原单位工作。 

六、其它 

1．我校自命题考试科目大纲通过网络公布，考生可直接登录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站查询。 

2. 我校的招生信息实行网上发布，单考考生的初试成绩单、报考登记表由考生自行从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站下载，我校将不再邮寄。 



3. 为保证录取通知书准确邮寄到考生，请报名时准确填写通讯地址及联系方式。如拟

录取考生通讯地址或联系方式有变动时，应在2014年5月通过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个

人信息修改系统进行更新，具体更新时间见研究生招生信息网通知。如因考生地址或联系

方式不详等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七、本简章中如有内容与教育部最新政策相冲突，我校将按照教育部最新政策执行。 


